
建湖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
建自然告字[2019]5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的规定，经建湖县人民政府批准，建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

以下 7 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，现将有关事项

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

编

号
地块名称、位置

出让面积
(㎡) 用途 容积率

建筑
密度

绿地率
起始价
(万元)

保证金
(万元)

增价
幅度
(万元)

2019
-G20

南环路南侧、湖中
路东侧地块二

59689 居住
1.0＜R
≤2.0

≯25% ≮35% 23270 11640 10

2019
-G22

原高作砖瓦厂地
块一

72212 商住
1.0＜R
≤1.8

≯25% ≮40% 6500 3250 10

2019
-G23

兴建东路北侧、上
海路西侧地块一

38565 商住
1.0<R
≤1.6

≯28% ≮30% 7810 3910 10

2019
-G24

科创大厦西侧、南
环路北侧地块

43603 商住
1.0＜R
≤2.0

≯28% ≮30% 14060 7030 10

2019
-G25

明珠路北侧、万有
家苑西侧地块

4492 商服
1.0＜R
≤1.6

≯50% / 1010 510 10

2019
-G26

振阳路北、建南路
东侧地块

18176 商住
1.0＜R
≤1.6

≯25% ≮35% 2600 1300 10

2019
-G29

冈西镇233省道北
侧地块

8005 加油
站 R≤0.8 ≯50% / 3420 1710 10

二、竞买人的范围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他组织，除法

律法规以及出让公告另有规定外，均可申请竞买，申请人可单

独申请，也可联合申请，联合申请在报名时须提供联合竞买协

议。在竞得人所持股份大于 50%的前提下，可就该地块开发成

立项目公司。

对在近两年内，单位和个人经查实在我县境内有贿赂或恶

意串标等违反廉政准入规定行为的和在我县有无故拖欠土地出

让金行为的竞买人，取消本次报名资格。



三、报名及挂牌时间

报名时间：2019年 12月 30日—2020年 1月 8日 16:00；
保证金缴纳时间：2019年 12月 30日—2020年1月 8日 16:00

（不含节假日及工作日休息时间）；

挂牌时间：2019年 12月 30日—2020年 1月 9日 9：00（不

含节假日及工作日休息时间）。

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网上挂牌出让，通过盐城市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（ http://www.landyc.com）

(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)进行。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竞买申请人

可于 2019年 12月 30日 9：00—2020年 1月 8日 16:00登录网

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。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
月 8日 16时。

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经江苏省用地企业诚

信数据库比对合格后，系统将自动赋予竞价资格。

竞买者请在报名期限内到盐城金融城 1幢 2号楼 6楼 603室
办理 CA证书（世纪大道与人民路交叉口，交通银行东北角处），

联系人：刘艳； 联系电话：17895275150。网上办理的，可加

QQ群 561675456，提供相应材料及经办人电话、邮寄信息（材

料齐全一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寄出），咨询联系人：刘艳； 联系

电话：17895275150。
四、供地条件、时间及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

地块用地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构筑物拆至室内地坪，净地

出让，其余维持现状。周围基础设施（水、电、路）均以现状

为准。

在交清全部出让金后 3个月内交地。

五、挂牌方式

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

所接受到的有效报价且价高者得的原则自动确定竞得人。

六、交款方式

自成交之日起 1个月内交纳成交价款 50%，2个月内交清全

部出让金。

七、提供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的方式



上述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情况和交易的具体要求，详见建

湖县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。敬请有意竞买者到建湖县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建湖县冠华路国土大厦 6 楼土地储备交易

中心）获取挂牌出让文件。在网上交易报名过程中，遇到问题

请及时联系建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建湖县冠华路国土大厦 6
楼土地储备交易中心），联系人：张先生、吴先生，电话：

0515—86155638。有关情况也可访问建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网 站 ： http://zrzy.jiangsu.gov.cn/ycjh 或 江 苏 土 地 市 场 网

www.landjs.com。

竞得人竞买成功后，须在网上交易系统下载“建湖县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成交通知书”，竞得人须持“成交通知书”及报

名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与出让人办理成交确认手续。

竞买人竞得后，凭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成交确认

书》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办理项目审批等有关手

续。竞得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约定开发建设。

八、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

联系地址：建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联系电话：（0515）86155638
联 系 人：张先生、吴先生

开户单位：建湖县财政局

开 户 行：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上自行选定的银行

账 号：交易系统自动确定缴纳竞买保证金的账号

九、建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本《公告》有解释权。

建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19年 12月 9日

http://zrzy.jiangsu.gov.cn/ycjh或江苏土地市场网

